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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伊泰 B 股       证券简称：900948       公告编号：2018-033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富余产能置换指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将下属塔拉壕煤矿共计 40 万吨的富余产能置换指

标转让给内蒙古益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蒙矿业”），交易

价款共计人民币 232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塔拉壕煤矿是国发〔2016〕7 号文件印发前核准的 600 万吨/年新建矿井，

按 20%比例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120 万吨。其化解过剩产能方案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经国家能源局批复，通过市场方式使用益蒙矿业黑城子煤矿退出的 100

万吨产能进行了产能置换。黑城子煤矿于 2016 年关闭，不享受中央奖补资金，

按退出产能的 80%折算产能置换指标，但由于塔拉壕煤矿已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将产能置换方案上报国家能源局，可按照 150%的比例使用购得的产能置换

指标。 

2018 年 2 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安监局、国家煤监局联合

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的补充通知》（发改办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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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42 号），文件规定：“国发〔2016〕7 号文件印发前已核准（审批）、

并于发改办能源〔2018〕151 号文印发前确认产能置换方案的煤矿建设项目，使

用其它企业产能指标的可按 200%的比例进行折算，折算后的富余指标（含 2016

年、2017 年关闭退出煤矿折算指标）可另行使用。”根据该文件，塔拉壕煤矿可

使用的产能指标折算比例由 150%提高到 200%，富余 40 万吨产能指标，可以进

行自主交易。 

公司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统筹安排现有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将下属塔拉

壕煤矿 40 万吨的富余产能置换指标，转让给益蒙矿业，交易价款共计人民币 232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介绍 

益蒙矿业于 2005 年 6 月 24 日成立，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

敖包希热区敖 1 区 24—10 号，是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华

能煤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股比为 51%、

39%和 10%。 

三、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参考公司此前竞拍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吴四圪堵煤矿 186

万吨/年（设计产能）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和益蒙矿业 225 万吨/年（设计产能）煤

炭产能置换指标的竞拍结果，经友好协商，本次公司向益蒙矿业转让 40 万吨产

能置换指标的交易价款共计 2320 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未来影响 

公司将下属塔拉壕煤矿 40 万吨的富余产能置换指标转让给益蒙矿业，有利

于统筹现有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产，提高公司资产利用水平。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存在在交易过程中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发生变更导

致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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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